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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2. 第十三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和 2015年 
后发展议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大会 2006 年 11 月 20 日第 61/16 号决议，其中大会重申《联合国宪章》

和大会赋予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作用，并承认理事会需要提高效力，因为理事会

是一个就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进行协调、政策审查和政策对话并提出建议的主要

机构，以及落实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商定的国际发展目标，包括千年

发展目标，  

 又回顾大会通过 2013 年 9 月 20 日第 68/1 号决议决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年度工作方案应以一项主要主题为基础，该主题除其他外由理事会根据其附属机

构及会员国提供的资料来决定，还决定整合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其主要职能是综

合会员国、理事会附属机构、联合国系统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提供的所有资料，

促进统筹兼顾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即社会、环境和经济层面， 

 认识到大会2012 年 12月 20日第 67/184 号决议所述的第十三届联合国预防

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的筹备工作，其中包括决定该届预防犯罪大会的主题是“将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纳入更广泛的联合国应对社会和经济挑战并促进国家和国

际两级的法治及公众参与的工作计划”， 

 1. 邀请各会员国、国际组织和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向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提供各自对下述问题的看法：第十三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

会，考虑到其主题，在尊重联合国大会规定的程序的同时，可为关于 2015 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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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议程的讨论作出何种贡献，并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就此事项向预防犯罪

大会报告； 

 2. 邀请会员国和其他捐助方按照联合国规则和程序为本决议所述目的提

供预算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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